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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路养护作业单位资质篇—更换、补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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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项目名称】公路养护作业单位资质审批（更换、补办） 

【事项类型】行政许可类 

【法定实施主体】北京市交通委员会 

【法规依据】 

【行政法规】《公路安全保护条例》 

第四十六条  从事公路养护作业的单位应当具备下列资质条件 

（一）有一定数量的符合要求的技术人员； 

（二）有与公路养护作业相适应的技术设备； 

（三）有与公路养护作业相适应的作业经历； 

（四）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。 

公路养护作业单位资质管理办法由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另行

制定。 

【部门规章】《公路养护作业单位资质管理办法》 

第二十八条  公路养护作业单位需要更换、补办公路养护作业单

位资质证书的，应当向原许可机关申请办理。许可机关应当自受理申

请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办结。 

公路养护作业单位资质证书遗失的，养护作业单位应当在原许可

机关指定的公开媒体和网站上刊登遗失声明。 

【办理时限】2个工作日 

【申办条件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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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更换：破损、污染等其他原因导致证书无法使用。 

2.补办：企业遗失资质证书，需补办资质证书。 

【申办材料】 

一、更换 

（一）公路养护作业单位资质证书更换申请审核表 

（二）原公路养护作业单位资质证书原件、副本及复印件 

二、补办 

（一）公路养护作业单位资质证书更换申请审核表 

（二）在省级或行业报纸，或者在资质许可机关网站发布的遗失

声明。 

【申请方式】 

申请人可通过线上和线下两种方式提出事项申请： 

（一）线上申请的，申请人可通过首都之窗、交通委政务网站等

端口提出申请，并按照规定标准上传申请材料。 

（二）线下申请的，可通过北京市政务服务中心大厅窗口现场提

交申请书及申请材料，交通政务服务窗口材料电子化职责人员按照规

定标准将申请人提交的纸质申请书及申请材料转化成电子材料，即时

上传至北京市交通委员会行政审批系统，并做好核对、校验及纸质材

料的留存备查等工作。 



4 

 

在办理时，对于存在不履行交通行业行政处罚、监管要求不落实

或落实不到位、告知送达承诺不履行或履行不到位、交通信用等级评

价低等情况的申请人，不给予采用一网通办便民措施。 

【办理流程】受理—审查决定—告知送达 

（一）受理 

【受理条件】申请材料齐全、规范、有效，符合法定要求 

【承办人】北京市交通委员会驻市政务服务中心首席代表 

【具体流程】 

1.对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要求的，受理人员应当当场作出受

理决定，出具加盖“北京市交通委员会行政审批服务专用章”的《受

理通知书》，并录入申请信息，签署受理意见，转审查决定人员。 

2.对申请材料不齐全、不符合法定形式、存在错误并且可以当场

调整或者更正的，受理人员应当允许申请人当场调整或者更正，调整

或者更正后符合受理要求的，受理人员应当当场受理申请，制发加盖

“北京市交通委员会行政审批服务专用章”的《受理通知书》，并录

入申请信息，签署受理意见，转审查决定人员。 

3.对需补充提供申请材料且无法当场调整或者更正的，受理人员

应当当场一次性书面告知需补充的内容和期限，出具加盖“北京市交

通委员会行政审批服务专用章”的《补齐补正通知书》。 

4.对不符合受理条件的，受理人员应说明理由，出具加盖“北京

市交通委员会行政审批服务专用章”的《不予受理通知书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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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申请人采用线上申请方式的，按照上述流程办理。除通过系统

提示告知申请人更改相关信息或材料不生成电子文书的以外，分别生

成电子版《受理通知书》、《补齐补正通知书》、《不予受理通知书》

及理由。 

【办理时限】1个工作日 

（二）审查决定 

【审查标准】 

申请材料齐全、规范、有效，符合法定要求。 

【承办人】初审：市交通委路政综合协调处人员；审定：市交通

委路政综合协调处处长。 

【具体流程】 

1.初审（1 个工作日） 

初审人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电子档案和审批系统相关信息进

行审查： 

（1）符合审查标准的，在审批系统内签署通过意见，转至审定人； 

（2）不符合审查标准的，在审批系统内签署不通过的意见并说明

理由，转至审定人。 

2.审定（1 个工作日） 

审定人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电子档案和审批系统相关信息进

行审查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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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符合审查标准的申请，作出批准决定，在审批系统内签署审

核通过意见，出具加盖“北京市交通委员会行政审批服务专用章”的

《行政许可决定书》。 

（2）不符合审查标准的申请，作出不予批准的决定，在审批系统

内签署审核不通过意见并说明理由，出具加盖“北京市交通委员会行

政审批服务专用章”的《不予许可决定书》。 

【办理时限】2个工作日 

（三）告知送达 

【承办人】北京市政务服务中心大厅窗口（线上申请的通过网络

查询告知） 

【具体流程】 

办理结果按照申请人选择的方式告知申请人，同时可采取窗口领

取送达、邮寄送达等送达方式送达申请人，并留存《送达回证》。对

于纸质送达的，窗口材料电子化职责人员将纸质送达回证数据电子化，

并汇总至审批系统数据处理中心归档。 

【办理时限】1个工作日 

【档案制作】 

按照《档案管理规定》相关要求制作电子档案。 

 


